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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1屆第 4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

開第 13次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

「國內醫師、護理人力需求及分布暨防止醫療暴力措施及改善

情形」提出專題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 背景 

一、 為掌握醫師人力供需發展，我國對醫師之培育，係採取

教、考、訓、用之管制措施，並委託專業團體定期進行

人力推估，有計畫的管控培育人數，避免供需失衡造成

資源浪費；另為因應未來人口老化護理照護需求，本部

自 112年起與教育部、考選部、國防部、退輔會共同協

力推動護理人力政策整備 12 項策略，以促進領照護理

師執業的最大化。 

二、 為保障醫護人員執業與就醫安全，醫療法第 24 條及第

106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公然侮

辱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同法亦規

範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時之安全。 

貳、 國內醫師、護理人力需求及分布 

一、 醫師人力 



（一） 現行我國每年培育 1,300 名醫學生，整體國內醫師

人力變化，呈現逐年穩定增加趨勢，且依據國家衛

生研究院執行「2019年西醫師人力發展評估計畫」

其研究結果推估至 2030 年整體西醫師人力尚不虞

匱乏，惟人力有分布不均情形。 

（二） 為改善人力分布不均及預防人力流失，本部已持續

推動多項措施，包括調高健保給付、設立生育事故

救濟、改善醫師勞動權益、推動醫院發展智慧醫療

模式，改善臨床工作流程等事項，以降低醫師臨床

工作負荷，並獲得合理薪資，建構更合理、安全之

執業及職場薪資環境，以維護全民醫療品質，確保

病人安全與醫療韌性。 

二、 護理人力 

(一) 有鑑於我國面臨人口高齡化、工作年齡人口比例下

降，照護需求增加等因素，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國際

護理人力供需預估原則，以我國 2023年護理執業人

數 18.6 萬人計算，至 2030 年需增加 5.5 萬至 7.4

萬護理人力。 

(二) 截至2025年10月底護理人員總執業人數19萬8,564

人，較去年同期增加 4,908 人；其中，醫院護理人員

較去年同期增加 2,861 人。 



(三) 護理人員執業分布主要於醫院（占約 63%），其次於

診所（占約 17%），其餘約 20%分布於其他場域（包

含社福機構、護理機構、長照機構及衛生所…等）。 

參、 防止醫療暴力措施及改善情形 

一、 法律與通報機制 

(一) 為保障醫事人員執業與病人安全，106年 5月 10日

修訂醫療法第 24條及第 106條，任何人不得以強暴

、脅迫、恐嚇、公然侮辱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醫

療業務之執行。違者，衛生局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

上 5 萬元以下罰鍰，另警察機關並應立即協助排除

或制止；如涉及刑事責任者，亦應移送司法機關偵

辦。若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

，依醫療法 106 條第 4 項規定，最高得判處無期徒

刑；致重傷者，最高得判處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 本部訂有「危害醫院急診醫療安全之應變流程指引

」及「醫院發生滋擾醫療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執行

案件通報與處置標準流程」等機制，並定期公告醫

療機構受有醫療法第 24 條第 2 項所列妨礙醫療業

務執行情事之處理結果。 

二、 依近年醫療暴力件數統計： 

(一) 109 年 274 件、110 年 302 件、111 年 264 件、112

年 330 件及 113 年 443 件。醫療暴力案件通報件數



移送司法調查案件占率：109年 117件(42.7%)、110

年 120 件(39.7%)、111 年 119 件(45.07%)、112 年

136件(41.21%)及 113年 96件(21.67%)。 

(二) 顯見醫療機構對於醫事人員遭受滋擾與暴力事件時

，願意通報司法相關機關介入協助，或提供相關資

訊予檢調單位調查，不再姑息滋擾與暴力行為。 

三、 防止醫療暴力措施及改善情形 

(一) 為強化醫療機構防暴效能，各縣市衛生局督導所轄

醫院依本部「危害醫院急診醫療安全之應變流程指

引」建置暴力事件應變小組，執行必要安全防暴措

施，並完成訂定暴力事件應變標準作業流程，每年

定期演練。 

(二) 督導醫療機構定期訓練僱用之保全人員，提升執勤

品質，檢視警棍等應勤裝備之品質、堪用狀況，及急

診室之監視器設置及相關安全設計，以加強事前預

防及事後證據提供。 

(三) 醫療機構如發生醫療暴力事件，應依本部「醫院發

生滋擾醫療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執行案件通報與處

置標準流程」即時通報衛生局及警察機關。衛生局

每月 20 日前將上個月新發生案件及相關案件後續

處置作為於本部指定系統登錄更新。 



(四) 督導醫療機構對於觸犯醫療暴力刑事責任之受害者

啟動員工關懷機制、提供心理諮詢及法律協助。必

要時啟動外部調查機制，製成案例宣導，提供全國

醫院參考。 

(五) 督導醫療機構與轄區警察機關、地檢署建立醫療暴

力案件聯繫窗口，以強化機關間之橫向聯繫功能，

發揮統合應變能力及快速合作機制。 

(六) 本部與臺灣高等檢察署分別於 113 年 10 月 28 日及

114年 1月 13日召開「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暨醫療暴力聯繫會議」，高檢署已發文請各地檢署研

議成立偵辦醫療爭議及醫療暴力案件之任務編組或

專股，以達「通報快、處置快、起訴快」目標，提高

司法判決起訴率，共同嚇阻醫療暴力案件發生。 

(七) 本部已請台北市醫師公會推展醫療暴力防範與處置

SOP、緊急處理流程等經驗分享給各縣市，並針對「

醫院發生滋擾醫療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執行案件通

報與處置標準流程」及「危害醫院急診醫療安全之

應變流程指引」等提出優化建議，提供衛生局及醫

院參考運用。 

肆、 結語 

本部將持續監控醫事人力，努力營造正向執業環境，並積極

推動護理正向職場策略，以促進護理人力留任與回流，保障醫療



照護品質。 

醫療暴力發生多屬個人突發行為，為不可控之因素，醫療機

構平時應依醫療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善盡危害預防與保護人員

安全之責，落實辦理各項防暴訓練及應變演練，並持續與檢警加

強合作，對於暴力滋事絕不寬貸，亦期望司法單位勿枉勿縱，以

達保障第一線醫事人員安全醫療環境之目標，進而保障全民安

定有序之就醫權利。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

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